德惠•尚书房及东苑住宅小区智能化招标说明

一、招标项目名称:德惠•尚书房及东苑住宅小区智能化系统

二、招标发包内容：德惠•尚书房及东苑住宅小区智能化系统设计与施工承包

三、投标报价要求：

1、本次报价严格依据本项目招标工程量清单中所明确的设备名称、品牌、规格型号、数量直接填写综合单价并计算合价，工程清单报价表中所填入的综合单价和合价，均包括了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安装调试费、管理费、利润、施工期间的风险金等全部费用；如发生清单项漏填或未填写报价的则被认为该价格投标人已含在其他设备清单项目的报价中应在施工中无偿完成；如填写的数量与综合单价的乘积与合价不一致时以综合单价为准调整合价并修正总报价。

2、上述综合单价尚应包括完成该设备安装调试、管线埋设等本工程实体项目所必须发生的各种辅助措施项目费用。

3、招标工程量为暂定工程量用于投标报价，最终按中标人的优化方案按实结算，但固定综合单价保持不变。

4、招标人有权对报价过高的主要设备、材料进行甲供，例如UPS电源、智能终端机、单元主机、监控摄像机、道闸等，对甲供材料可记取5%的采保、安装调试费。

5、税金按现行造价管理部门规定税率标准3.41%按税前造价为计税基础。

6、投标人不得改变招标工程量清单中明确的设备名称、品牌、规格型号、数量的具体数据和要求，否则将被认为不响应招标条件作废标处理。

7、投标人应充分考虑工程质量因素来客观报价，如中标后使用假冒贴牌设备的除无偿更换正品满足正常设计使用功能外，该项设备价格在结算时按60%折价结算以示惩处。

8、本投标报价书正本一份，副本两份，报价及表述内容或数据不一致时以正本为准。

9、本次投标报价的币种为人民币。

10、本项目的发包采用“设计+施工”模式，各投标人必须完善方案后报价，在报价唱标前请投标单位的方案设计人分别阐述如何优化方案，如何设备选型。

四、招标项目合同条件：

1、招标项目进度款支付：开发当期项目的主要设备材料进场并经验收合格后付当期预算工程量总价的30%；当期工程安装调试完毕并经相关监管单位验收合格后,付至当期工程量总价的70%；工程结算审计结束后满六个月后一周内付至审定价的90%；余款为质保金。保修期满工程质量符合要求则支付质保金。

2、质保期：整个项目竣工交付后免费技术服务二年，硬件质保一年。

3、工期：与分期开发总体进度要求一致，不得影响招标人按时交付使用，按招标人要求时间拖延每天处以结算总价万分之五的违约处罚。

4、乙方维保范围必须包括尚书房小区景观示范区内甲方安装的智能化设施（如时间允许由乙方施工）。

5、乙方须按照甲方要求免费提供智能化样品及功能展示。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时间与地点：

开标时间：2013年2月4日下午2:30

开标地点：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香港路99号（江苏德惠建设集团有限公司308会议室）
投标单位必参与人员：投标单位法人或者委托代理人、拟投标项目项目经理，方案深化设计人、技术员等。

评标程序

资格预审—标书投递—设计人方案阐述—投标人唱标—专家评标—定标

评标前提

1、投标文件是否响应招标文件要求。

2、相关人员是否在场。

3、方案是否优化。                             

                     招标人：江苏德惠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新城分公司                                                               

                                二O一三年元月二十一日

